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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2052          股票简称：ST 同洲         公告编号：2022-007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的公告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2年2月6日收到深

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对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

关注函【2022】第108号）,公司就相关事项与相关人员进行了沟通和核查，并对

关注函中所列问题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作出了书面说明回复。现将回复内容公告如

下： 

2022 年 1 月 29 日，你公司披露《2021 年度业绩预告》，预计 2021 年度实

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以下简称“净利润”）为亏损 1.20 亿元至 1.60

亿元，扣非后净利润为亏损 0.9 亿元至 1.3 亿元。 

我部对此表示关注，请你公司就以下事项进行核实说明： 

1、补充披露2021年度营业收入及扣除后营业收入预测区间（或确数），分

业务说明各季度营业收入的确认情况和确认依据，以及营业收入扣除项的具体

构成。 

回复： 

1、公司预计2021年度营业收入为13,924.44万元，扣除后营业收入预计为

10,826.88万元。 

2、各业务按季度的营业收入确认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业务类别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2021年 

全年 

2020年

全年 

2019年

全年 

卫星电视用

户终端设备 
1,153.54 1,536.67 1,773.51 381.70 4,845.42  6,290.46 17,051.86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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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线电视接

入设备 
1,156.06 408.25 444.49 987.45 2,996.25 11,791.31 45,991.00 

平台交付及

运维 
332.31 338.28 476.31 262.02 1,408.92  2,212.84   1,846.01  

其他设备 - 29.68 11.69 142.56 183.94 4,753.36 4,145.98 

加工业务 250.84 207.28 170.14 273.59 901.86  819.22  1,947.03  

其他业务 747.35 1,091.17 809.92 449.43 3,097.86  2,979.70   7,245.72  

电池业务 - - 92.41 397.79 490.20 - - 

合 计 3,640.09 3,611.33 3,778.47 2,894.55 13,924.44 28,846.88 78,227.60 

注：其他设备主要为工程机、智能网关、宽带产品等。 

公司营业收入的确认严格遵循《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财会【2017】

22号）》规定的收入确认原则，在公司履行了合同义务即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控制

权时，按照分摊至该项履约义务的交易价格确认收入。 

各业务确认依据如下： 

（1）国内的卫星电视用户终端设备、有线电视接入设备、其他设备及电池

销售是以客户签收日期作为收入确认时点； 

（2）国际的卫星电视用户终端设备、有线电视接入设备、其他设备销售是

以销售合同贸易条款（FOB）为依据，将出口报关环节的货运提单日期作为确认

收入时点； 

（3）平台交付业务根据客户验收进度确认收入； 

（4）运维业务根据已提供的服务时间占合同约定时间的比例确认履约进度，

并确认收入； 

（5）加工业务根据每月与客户对账所确认的加工费用确认收入。 

3、按季度的营业收入扣除具体构成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本年扣除 
具体扣除情

况 

营业收入金额 3,640.09 3,611.33 3,778.47 2,894.55 13,924.44 
 

营业收入扣除项目合计

金额 
747.35 1,090.87 809.92 449.43 3,097.56 

 

营业收入扣除项目合计

金额占营业收入的比重 
20.53% 30.21% 21.44% 15.53% 2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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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与主营业务无关的

业务收入       

1．正常经营之外的其他

业务收入。如出租固定

资产、无形资产、包装

物，销售材料，用材料

进行非货币性资产交

换，经营受托管理业务

等实现的收入，以及虽

计入主营业务收入，但

属于上市公司正常经营

之外的收入 

747.35 1,090.87 809.92 449.43 3,097.56 

扣除本年发

生的租金收

入、原材料

销售收入、

电费、服务

费等正常经

营之外的其

他业务收入 

2．不具备资质的类金融

业务收入，如拆出资金

利息收入；本会计年度

以及上一会计年度新增

的类金融业务所产生的

收入，如担保、商业保

理、小额贷款、融资租

赁、典当等业务形成的

收入，为销售主营产品

而开展的融资租赁业务

除外。 

- - - - - 
不存在此类

收入 

3．本会计年度以及上一

会计年度新增贸易业务

所产生的收入。 

- - - - - 
不存在此类

收入 

4．与上市公司现有正常

经营业务无关的关联交

易产生的收入。 

- - - - - 
不存在此类

收入 

5．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

的收入。 

- - - - - 
不存在此类

收入 

6．未形成或难以形成稳

定业务模式的业务所产

生的收入。 

- - - - - 
不存在此类

收入 

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

收入小计 
747.35 1,090.87 809.92 449.43 3,097.56 

 

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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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 

1．未显著改变企业未来

现金流量的风险、时间

分布或金额的交易或事

项产生的收入。 

- - - - - 
不存在此类

收入 

2．不具有真实业务的交

易产生的收入。如以自

我交易的方式实现的虚

假收入，利用互联网技

术手段或其他方法构造

交易产生的虚假收入

等。 

- - - - - 
不存在此类

收入 

3．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

业务产生的收入。 
- - - - - 

不存在此类

收入 

4．本会计年度以显失公

允的对价或非交易方式

取得的企业合并的子公

司或业务产生的收入。 

- - - - - 
不存在此类

收入 

5．审计意见中非标准审

计意见涉及的收入。 
- - - - - 

不存在此类

收入 

6．其他不具有商业合理

性的交易或事项产生的

收入。 

- - - - - 
不存在此类

收入 

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

小计 
- - - - - 

不存在此类

收入 

三、与主营业务无关或

不具备商业实质的其他

收入 

- - - - - 
不存在此类

收入 

营业收入扣除后金额 2,892.74 2,520.47 2,968.56 2,445.11 10,826.88 
 

 

2、对照本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业务办理》之“4.2营业收

入扣除相关事项”所列具体扣除项目，详细说明你公司是否已完整扣除与主营

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是否已就营业收入扣除与年审

会计师进行预沟通。 

回复： 

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业务办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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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业务办理指南第12号——营业收入扣除相关事项》之

规定，对2021年度营业收入进行了逐项核查，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

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已全部扣除，营业收入的具体扣除情况请见问题1，公司已就

营业收入扣除事项及具体金额与会计师进行了预沟通，双方在本次收入预计方面

不存在分歧。 

3、结合问题1和问题2的回复，详细说明你公司2021年度扣除后营业收入是

否预计低于1亿元，是否可能在2021年年度报告披露后触及本所《股票上市规则

（2022年修订）》中规定的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如是，请依规

及时、充分披露风险提示。 

回复： 

公司经过对营业收入的详细核查， 2021年度扣除后营业收入预计不低于1

亿元，在2021年年度报告披露后，预计不会触及《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修订）》

9.3.1中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

收入低于1亿元”而导致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 

4、你公司认为应说明的其他事项。 

回复： 

1、本次营业收入及扣除后营业收入预计是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估算结果，

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2021年年度报告为准。 

2、因公司存在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孰低者均为

负值，且最近一年审计报告显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的情形，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第13.3条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

于2021年4月30日起被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3、公司于2021年6月7日对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2020年年报的问询函》

进行了回复，根据《关于发布〈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修订）〉

的通知》（深证上〔2020〕1294号）第四项（2）的规定，公司不存在新规中应

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但由于公司2018、2019、2020年度连续三年亏损触及

原规则暂停上市标准，故公司股票交易于2021年6月8日开市起被撤销退市风险警

示并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4、公司主要银行账户被司法冻结，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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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修订）》第9.8.1条相关规定，公司股票交易于2022年2月7日起被叠加实施其

他风险警示。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和《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

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注意投资风

险，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2月 12 日 


	2022年1月29日，你公司披露《2021年度业绩预告》，预计2021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以下简称“净利润”）为亏损1.20亿元至1.60亿元，扣非后净利润为亏损0.9亿元至1.3亿元。

